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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火灾风险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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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信息扩散理论，从森林火灾次数、受灾范围和致灾程度的 角 度 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 中 国 森 林 火 灾

风险进行了统计分析。对森林火灾次数 选 取 一 般 与 较 大 森 林 火 灾 次 数、重 大 森 林 火 灾 次 数 及 各 自 在 森 林 火

灾总次数中所占比例三项指标，进行 动 态 趋 势 和 风 险 概 率 分 析。对 受 灾 范 围 和 致 灾 程 度 选 取 森 林 火 灾 损 失

率、受害率和损受比三个指标观察其动态变化并计算风险概率。研究的主要结论有：重大森林火灾次数和 其

在总次数中所占比例两指标的波动幅度和频率较为一致；一般和较大森林火灾随着次数的累积，对森林的危

害程度也会较大；森林火灾损失率和受害率的值都相对较高时，损受比不一定高；一年中森林火灾损失率、受

害率、损受比的值在各自均值以上的概率都约为６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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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是 森 林 火 灾 频 发 的 国 家，据 统 计 资 料 显

示，１９５０—２０１１年 全 国 共 发 生 森 林 火 灾７．７８×
１０５次，平均每 年 发 生 森 林 火 灾１２　５４８次，全 世 界

每年平均发生森 林 火 灾２０多 万 次，中 国 占 世 界 的

６％左右［１］。森 林 火 灾 是 一 种 突 发 性 强、破 坏 性

大、处置救助较为 困 难 的 自 然 灾 害，是 中 国 森 林 面

临的最主要的风 险 源。严 重 的 森 林 火 灾 会 对 居 民

的日常生 活 造 成 影 响，扑 救 林 火 需 耗 费 大 量 的 人

力、物力和财力，给 国 家 和 人 民 生 命 财 产 带 来 巨 大

损失，并影响社会 稳 定。除 此 之 外，森 林 火 灾 还 会

破坏森林 生 态 系 统 的 平 衡，排 放 的 气 体 污 染 大 气

环 境，对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和 碳 循 环 的 影 响 也 很

显著［２］。
对森林火灾进行风险统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

历年相关数据的分析，预测未来短期内森林火灾的

动态发展趋势，并给出不同程度危害发生的概率及

周期。根据目前森林火灾的小样本事件、数据较少、

信息量不足等特点，选择基于信息扩散理论的风险

评估统计方法进行研究。该方法是不完备信息条件

下的一种优化处理方法，对于火灾风险分析较为适

用，其优势在于能够进行小样本风险评估，且不需要

掺杂额外的参数估计，从而避免了放大误差的不足。
它也是在目前可用灾情统计数据少、不易整理和统

计等现实情况下，进行灾害风险分析相对较好的方

法［３］。该研究期望能为国家公共应急体系建设与森

林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等提供更好的风险监测和管

理依据。

二、信息扩散理论概述

信息扩散理论是黄崇福教授在《模糊信息优化

处理技术及其应用》一书中系统提出的。该方法是

为了弥补信息不足而考虑优化利用样本的一种对样

本进行集值化的模糊数学处理方法［４］。它可以将一

个传统的数据样本点变成一个模糊集合，从而扩展

样本的 信 息 量，达 到 提 高 总 体 分 布 估 计 精 度 的 目

的［５－６］。信息扩散方法的处理对象是具有模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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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非完备性小样本统计数据。

（一）在风险评估方面的应用

近几年，信息扩散理论在风险评估方面的应用

较为广泛，实际评估效果也体现了较好的科学价值。

常见的灾害风险评估集中于旱灾、暴雨洪涝灾害、火
灾、地震灾害和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其中，涉及区

域性农业旱灾和洪涝灾害风险评价的研究最多，诸

多学者的研究各有千秋，同时也已形成了一套较为

完整的方法体系，但关于火灾风险评价的应用研究

较少，思路和方法不够系统，应用信息扩散理论进行

森林火灾风险评估的研究则更少。

基于信息扩散理论进行农业旱灾和洪灾风险评

价代表性的研究有，庞西磊等对东北三省的农业洪

涝灾害进行了风险评估，并制成该区域的农业洪灾

风险图［３］。王加义等以灾情指数和成受比指数反映

水灾的 影 响 范 围 和 影 响 程 度，实 际 评 估 效 果 也 较

好［７］。张竟竟从致灾和承灾两个维度对河南省农业

旱灾风险进行了评估［８］。除此之外，张继权 等 利 用

信息扩散理论选取草原火灾次数、过火面积和经济

损失 三 个 指 标 对 吉 林 省 草 原 火 灾 风 险 进 行 了 评

价［９］。张丽娟等有基于信息扩散理论以低温冷害为

例提出了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方法，并将黑龙江省

各县（市）的低温冷害、干旱和洪涝的风险分布进行

了区划研究［１０］。

（二）模型概述

本部 分 内 容 主 要 来 自 黄 崇 福 教 授 的 研 究 成

果［１１］８６－９８。首先建立观测指标序列Ｘ，Ｘ 为ｎ年中

指标实际观测值ｘｉ 的样本集合：

Ｘ＝ ｛ｘ１，ｘ２，…，ｘｉ，ｘｎ｝　ｉ＝１，２，…，ｎ （１）

Ｕ 为Ｘ 的离散论域，即根据观测样本点ｘｉ 的最

小值和最大值确定的控制点空间：

Ｕ ＝ ｛ｕ１，ｕ２，…，ｕｉ，ｕｍ｝　ｉ＝１，２，…，ｍ （２）

不同的起始控制点和一定范围内的论域步长的

选择，对扩散结果的影响很小，因此对控制点的取值

并无过于严格的要求［１２］。

根据正态信息扩散函数ｆｉ（ｕｊ）可将样本点ｘｉ
所携带的信息扩散给论域中的ｍ 个控制点ｕｊ：

ｆｉ（ｕｊ）＝ １
ｈ ２槡π

ｅ
（ｘｉ－ｕｊ

）２

２ｈ２ （３）

其中ｈ为扩散系数，由样本集合Ｘ 中样本点的最大

值ｂ和最小值ａ以及样本个数ｎ共同决定，扩散系数

反映样本点ｘｉ 的信息向周围扩散的幅度：

ｈ＝

０．８１４　６（ｂ－ａ），ｎ＝５；

０．５６９　０（ｂ－ａ），ｎ＝６；

０．４５６　０（ｂ－ａ），ｎ＝７；

０．３８６　０（ｂ－ａ），ｎ＝８；

０．３３６　２（ｂ－ａ），ｎ＝９；

０．２９８　６（ｂ－ａ），ｎ＝１０；

２．６８５　１（ｂ－ａ）／（ｎ－１），ｎ≥

烅

烄

烆 １１

（４）

令

Ｃｉ＝∑
ｍ

ｊ＝１
ｆｉ（ｕｊ） （５）

Ｃｉ 为样本点ｘｉ 所对应的ｍ 个控制点ｕｊ 的信息扩散

概率ｆｉ（ｕｊ）的和值，则样本点ｘｉ 的归一化信息分布

为：

ηｘｉ（ｕｊ）＝ｆｉ（ｕｊ）／Ｃｉ （６）

将ｎ个样本点ｘｉ 在ｕｊ 上的归一化信息加总，令：

ｑ（ｕｊ）＝∑
ｎ

ｉ＝１
ηｘｉ（ｕｊ） （７）

即ｎ个样本点ｘｉ 扩散至ｕｊ 的样本个数为ｑ（ｕｊ）个，

但ｑ（ｕｊ）通常不是整数，再令：

Ｑ＝∑
ｍ

ｊ＝１
ｑ（ｕｊ） （８）

那么，Ｑ就是ｍ个控制点ｕｊ上样本个数的总和。这时

Ｑ值与观测样本点个数ｎ接近。

ｐ（ｕｊ）＝ｑ（ｕｊ）／Ｑ （９）

ｐ（ｕｊ）为ｎ个样本点ｘｉ 落在ｕｊ 上的频率值，也即一

个周期内ｕｊ 发生的概率值。令：

Ｇ（ｕｊ）＝Ｐ（ｕ≥ｕｊ）＝∑
ｍ

ｋ＝ｊ
ｐ（ｕｋ） （１０）

Ｇ（ｕｊ）为超越概率估计值，也即一个周期内 实 际 发

生值超过ｕｊ 概率值。令：

Π（ｕｊ）＝１／Ｇ（ｕｊ） （１１）

Π（ｕｊ）为实际发生值超过ｕｊ 的周期。

三、数据来源、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选取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的数据均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林业统计年鉴》。由于中国每

５年进行一次森林资源清查，因此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１４
年间的全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只有６个数值。
假设５年中每年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的增长量是

均匀的，可运用线性插值法求出每年相应的数值。
（二）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本文依据中国森林火灾１４年的统计数据，基于

信息扩散理论对森林火灾次数、受灾范围和致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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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风险分析。首先分析我国森林火灾的发生情

况，选取指标为一般和较大森林火灾次数、重大森林

火灾次数和重大森林火灾次数占全国森林火灾总次

数的比例，对它们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间的动态发展趋

势和发生概率及周期进行研究。其次，对森林火灾

受灾范围和致灾程度进行分析。分析分别选取森林

火灾受害率、森林火灾成林蓄积量损失率和森林火

灾损受比，研究三指标的动态趋势和发生概率及周

期。森林火灾受害率（‰）＝受害森林面 积／森 林 总

面积，森林火灾成林蓄积损失率（‰）＝火灾中损失

的成林蓄积量／森林蓄积量（简称森林火灾损失率），
森林火灾损受比（％）＝森林火灾损失率／森林火灾

受害率。

四、中国森林火灾风险统计分析
（一）森林火灾次数分析

１．动态趋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的界定，森林火灾次

数指发生在城市市区外的一切森林、林木和林地的

火灾次数。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森林火

灾分为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

和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分类依据如表１所示。本文

为研究方便起见，将一般和较大森林火灾的次数加

总，其和作为一个指标，将重大和特别重大两类森林

火灾统称为重大森林火灾。

表１　四类森林火灾的划分依据

森林火灾类型 受害面积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一般森林火灾 １公顷以下或其他林地起火 １人以上３人以下 １人以上１０人以下

较大森林火灾 １公顷以上１００公顷以下 ３人以上１０人以下 １０人以上５０人以下

重大森林火灾 １００公顷以上１　０００公顷以下 １０人以上３０人以下 ５０人以上１００人以下

特别重大森林火灾 １　０００公顷以上 ３０人以上 １００人以上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 一 般 和 较 大 森 林 火 灾 次 数 和 重

大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总次数中所占比例的动态发

展趋势如图１所示（由于森林火灾总次数与一般和

较大森林火灾次数和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且数值

相差不大，重大森林火灾次数与其在森林火灾总次

数中所占比例的波动趋势较为一致，故图中仅画出

其中两项及相应的均值）。由图１可以看出：中国森

林火 灾 在 近１４年 间 发 生 较 为 频 繁，历 年 均 值 为

８　４９１次。其中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４年 的 次 数

均在１０　０００次 以 上，两 个 峰 值１３　４６６次 和１４　１４４
次分别出现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８年之后呈下

降趋 势。一 般 和 较 大 森 林 火 灾 次 数 历 年 均 值 为

８　４６７次，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６年的次数

和在均值以上。由于重大森林火灾次数相对较少，
总次 数 与 一 般 和 较 大 火 灾 次 数 的 波 动 趋 势 基 本

一致。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 和２０１０年８
年的重大森林火灾次数在森林火灾总次数中所占比

例在平均值之 上，其 中２０００年 达 到１．１５％的 最 大

值，该年份森林火灾次数为５　９３４次，重大森林火灾

为６８次。重大森林火灾次数历年均值为２４次，有

６年次数在均值之上。重大森林火灾次数和其在森

林火灾总次数中所占比例在１４年间均呈波动状态，
虽然森林火灾总次数也在不断变化，但二者波动幅

度和波动频率较为一致。

图１　 一般和较大森林火灾次数与重大森林火灾在森林

火灾总次数中所占比例的动态趋势图

２．风险概率和发生周期
对一般和较大森林火灾次数、重大森林火灾次数

和其在森林火灾总次数中所占的比例，依据信息扩散

理论的方法进一步进行对比与分析。首先建立三个

观测指标序列Ｘ１，Ｘ２，Ｘ３。根据样本点最小值取起

始控制点，再根据最大值、样本个数和研究需要决定

论域步长［１２］。最终 分 别 构 建 三 个 离 散 论 域 为Ｕ１＝
｛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步 长 为

１　０００，共１４个控制点，Ｕ２＝｛１，５，１０，１５，…，６５，７０｝，
步长为５，共１５个控制点，Ｕ３＝｛０．０３，０．１０，０．１７，…，

１．０８，１．１５｝，步长为０．０７，共１７个控制点。三个扩散

系 数ｈ１、ｈ２ 和ｈ３ 分 别 为２　００１．６３８　７７７、１３．２１８　９５４
和０．２２７　７６７。

计算得论域各控制点所对应的超越概率和发生

周期如表２所示。超越概率随风险水平的增加而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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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发生周期则随风险水平的增加而递增。一年中

发生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次以上一般和较大森林火灾的概

率高达９０％左右，发生在平均值８　４６７次以上的概

率约为５０％。一般和较大森林火灾次数在２００４年

和２００８年 的 两 个 极 值 分 别 为１３　４２５次 和１４　１３１
次，次数在１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以上的周期约为７～１１
年。发生次数在１６　０００次以上的事件概率极小，约

５０多年为１个 周 期。每 年 重 大 森 林 火 灾 发 生５次

以上的概率达到了９３．９７％，发生次数在均值２４次

以上的概率 约 高 于５０％。一 年 中 发 生 次 数 在 两 年

极值３６～４１以上的周期为３～４年。发生７０次以

上重大森林火灾的周期则约为５０多年。
重大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总次数中所占比例为

０．１％以上的概率为９１．３２％，即若一年中全国森林

火灾发生１０　０００次，则有１０次以上重大森林火灾

发生的概率高于９０％。在这个条件下，次数在平均

值２９次以上的概率接近６０％，周期约为一年半；１４
年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值集中在１０～４５，发生次数在

该范围之上的周期为１～３年；发生１１５次以上的概

率极小，周期为６４年。总体来看，重大森林火灾次

数只是单纯从其次数方面分析发生概率及周期，而

重大森林火灾次数在森林火灾总次数中所占比例这

一指标考虑了全国森林火灾总次数的变动，结合一

般和较大森林火灾次数，可对全国森林火灾的发生

情况进行研究。

表２　各类森林火灾和重大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总次数中所占比例的风险概率表

一般和较大

森林火灾

次数（次）

超越

概率（％）
发生

周期（年）

重大森林

火灾次数
（次）

超越

概率（％）
发生

周期（年）

重大森林

火灾所占

比例（％）

超越

概率（％）
发生

周期（年）

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　０００　 ９５．９３　 １．０４　 ５．００　 ９３．３７　 １．０７　 ０．１０　 ９１．３２　 １．１０
５　０００　 ８９．３３　 １．１２　 １０．００　 ８４．９８　 １．１８　 ０．１７　 ８１．０３　 １．２３
６　０００　 ８０．２５　 １．２５　 １５．００　 ７４．７０　 １．３４　 ０．２４　 ６９．６３　 １．４４
７　０００　 ６９．３７　 １．４４　 ２０．００　 ６３．２２　 １．５８　 ０．３１　 ５７．８２　 １．７３
８　０００　 ５７．７４　 １．７３　 ２５．００　 ５１．４８　 １．９４　 ０．３８　 ４６．３７　 ２．１６
９　０００　 ４６．３９　 ２．１６　 ３０．００　 ４０．３９　 ２．４８　 ０．４５　 ３５．９９　 ２．７８
１０　０００　 ３６．１７　 ２．７６　 ３５．００　 ３０．６８　 ３．２６　 ０．５２　 ２７．１９　 ３．６８
１１　０００　 ２７．５０　 ３．６４　 ４０．００　 ２２．７３　 ４．４０　 ０．５９　 ２０．２２　 ４．９４
１２　０００　 ２０．３１　 ４．９２　 ４５．００　 １６．６０　 ６．０２　 ０．６６　 １５．０７　 ６．６４
１３　０００　 １４．２５　 ７．０２　 ５０．００　 １２．０８　 ８．２８　 ０．７３　 １１．４６　 ８．７２
１４　０００　 ９．１０　 １０．９９　 ５５．００　 ８．７４　 １１．４４　 ０．８０　 ９．０１　 １１．１０
１５　０００　 ４．９０　 ２０．４０　 ６０．００　 ６．１３　 １６．３１　 ０．８７　 ７．２８　 １３．７４
１６　０００　 １．８６　 ５３．７８　 ６５．００　 ３．８９　 ２５．６９　 ０．９４　 ５．８８　 １７．０１

７０．００　 １．８５　 ５４．２０　 １．０１　 ４．５３　 ２２．０７
１．０８　 ３．１０　 ３２．２７
１．１５　 １．５６　 ６４．００

　　（二）森林火灾受害率、损失率和损受比分析

１．动态趋势
森林火灾受害率和损失率均用来说明森林火灾

的受灾范围，但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受害率从

面积上表示森林遭受火灾的受害范围，无论是一般

火灾，较大火灾还是重大、特别重大火灾，只要发生

过，均包括在内。损失率则是从蓄积量上说明遭受

火灾之后森林损失的多少，发生过火灾且造成成林

蓄积量损失的才计算在内。损受比用来表示森林火

灾的受灾程度，其值越大表明火灾对森林的致灾程

度越强。
如图２所 示，受 害 率 的 两 个 极 值 点２．３６‰和

２．００‰分别发生在２００３年 和２００６年，除 这 两 年 和

２００４年，其余１１年 的 森 林 火 灾 受 害 率 均 在 平 均 受

害率值之下。损失率的最大值０．７０‰出 现 在２００６
年，次大值０．１８‰出现在２００３年，其余年份的损失

率都 在 平 均 损 失 率 值 以 下。损 受 比 的 平 均 值 为

２０．９１％，有８年的值高于均值，致灾程度较强的点

出现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１年。
虽然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６年的受害率和损失率相对

其均值来说都较高，但２００３年的损受比与２００６年

的损受比相差甚远，这说明２００６年森林火灾每千分

之一受害率 所 对 应 的 损 失 率 即 致 灾 程 度 远 远 高 于

２００３年。从数据上看，２００６年森林火灾损失成林蓄

积量为１０　０１９　７００．３ｍ３，为１４年中最高，是２００３年

的次高值２　３７０　４１６．１ｍ３的约四倍，与对损受比的分

析一致。同时这两年的重大森林火灾次数和其在森

林火灾总次 数 中 所 占 比 例 都 在 均 值 以 下 较 低 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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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但 受 害 率 和 损 失 率 却 较 高，对 应 到２００３年 和

２００６年受害面 积、损 失 成 林 蓄 积 量 的 值 发 现，这 两

年的两个指标值均位于１４年中的前两位。归其原

因在于这两 年 发 生 一 般 和 较 大 森 林 火 灾 的 次 数 较

多，说明虽然一般森林火灾和较大森林火灾每次灾

害发生对森林的影响并不大，但随着次数增多，对森

林的危害也不容忽视。

图２　森林火灾损失率、受害率和损受比的动态趋势图

２．风险概率和发生周期
依据信息扩散理论，建立损失率、受害率和损受

比三个观测指标序列Ｙ１、Ｙ２、Ｙ３。同上，根据论域确

定原则，分 别 构 建 三 指 标 的 离 散 论 域Ｕ１＝｛０．０１，

０．０５，０．１０，…，０．７０，０．７５｝，步 长 为０．０５，共１６个

控制点，Ｕ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２．３０，２．５０｝，步

长为０．２，共１３个控制点，Ｕ３＝｛５．００，８．００，１１．００，
…，４７．００，５０．００｝，步 长 为３．００，共１６个 控 制 点。
扩散系 数ｈ１、ｈ２和ｈ３分 别 为０．４６２　０２３、０．１４０　１８３
和６．５５５　７７５。对森林火灾损失率、受害率和损受比

的风险分析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森林火灾损失率平均值为０．１１５　６‰，一年中损

失率在均值以上的概率大于６０％。２００３年 损 失 率

的极值为０．１８‰，一年的损失率在该值以上的概率

不到４０％，发生周期约为３年。一年的森林火灾损

失率在２００６年的最大值０．７０‰以上的发生周期为

３５年。森 林 火 灾 受 害 率 出 现 年 数 最 多 的 值 在

０．１０‰～０．３０‰之间，一年中受害率在这个范围的

值以上的概率在９０％左右。受害率１４年的均值为

０．５５２　９‰，森林一年的受害率在均值以上的概率约

为６０％。受 害 率 在２００６年 和２００３年 两 个 极 值

２．００‰和２．３６‰以上的发生周期分别约为１０年和

２０年。森林火灾损受比１４年的平均值为２０．９１％，
一年中损受比在均值以上的概率约为６０％。４个极

值点的范围为３４％～４０％，森林火灾的致灾程度在

该范围以上的周期约为４～１０年。

表３　森林火灾损失率、受害率和损受比的风险概率分析

森林火灾

损失率（‰）
超越

概率（％）
发生

周期（年）
森林火灾

受害率（‰）
超越

概率（％）
发生

周期（年）
森林火灾

损受比（％）
超越

概率（％）
发生

周期（年）

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５　 ８３．７９　 １．１９　 ０．３０　 ８１．０７　 １．２３　 ８．００　 ９４．５８　 １．０６
０．１０　 ６６．５３　 １．５０　 ０．５０　 ６１．２４　 １．６３　 １１．００　 ８７．３５　 １．１４
０．１５　 ４９．７６　 ２．０１　 ０．７０　 ４３．７１　 ２．２９　 １４．００　 ７９．０４　 １．２７
０．２０　 ３５．２７　 ２．８４　 ０．９０　 ３０．５８　 ３．２７　 １７．００　 ７０．５６　 １．４２
０．２５　 ２４．１２　 ４．１５　 １．１０　 ２２．１４　 ４．５２　 ２０．００　 ６２．４８　 １．６０
０．３０　 １６．４８　 ６．０７　 １．３０　 １７．３５　 ５．７６　 ２３．００　 ５４．８９　 １．８２
０．３５　 １１．７８　 ８．４９　 １．５０　 １４．６６　 ６．８２　 ２６．００　 ４７．５０　 ２．１１
０．４０　 ９．１７　 １０．９１　 １．７０　 １２．７２　 ７．８６　 ２９．００　 ３９．９３　 ２．５０
０．４５　 ７．７８　 １２．８５　 １．９０　 １０．６８　 ９．３７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１　 ３．１２
０．５０　 ６．９５　 １４．３９　 ２．１０　 ８．１７　 １２．２３　 ３５．００　 ２３．９１　 ４．１８
０．５５　 ６．２３　 １６．０５　 ２．３０　 ５．３１　 １８．８４　 ３８．００　 １６．２４　 ６．１６
０．６０　 ５．３５　 １８．６７　 ２．５０　 ２．４４　 ４０．９０　 ４１．００　 ９．７８　 １０．２２
０．６５　 ４．２２　 ２３．６９　 ４４．００　 ５．０９　 １９．６５
０．７０　 ２．８５　 ３５．０３　 ４７．００　 ２．１８　 ４５．７８
０．７５　 １．３９　 ７１．９８　 ５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５０．１１

五、结　论

本文依据信息扩散理论，通过对森林火灾次数、
受灾范围和致灾程度的研究，对中国森林火灾风险

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虽然全国森林火灾总次数在不断变化，但重

大森林火灾次数和其在总次数中所占比例两指标的

波动幅度和频率较为一致。详细的结论可进一步结

合一般和较大森林火灾次数对全国森林火灾的发生

情况进行研究。

２．每年发生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次以上一般和较大森

林火灾，发生５次以上重大森林火灾；若森林火灾总

次数为１０　０００次，发生１０次以上重大森林火灾，三
种情况概率 均 为９０％以 上。一 般 和 较 大 森 林 火 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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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次数在１６　０００以上，重大森林火灾发生次数在

７０次以上；若一年中森林火灾次数为１０　０００次，重

大森林火灾发生１１５次以上，三种事件约５０～６０年

一遇。

３．指标损受比表示的是森林火灾的致灾程度，
森林火灾损失率和受害率的值都较高时，损受比不

一定高。同样地，两指标值均较低时，森林火灾致灾

程度也有可能较强。同时，一年中森林火灾损失率、
受害率、损 受 比 的 值 在 各 自 均 值 以 上 的 概 率 都 约

为６０％。

因此，所谓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

突隙之烟焚。在关注重大森林火灾风险的同时，应

注意到大火都是由小火酿成，且一般森林火灾和较

大森林火灾 随 着 次 数 增 加，其 危 害 性 也 不 容 忽 视。
另外，本研究对全国范围的森林火灾进行风险分析

的方法，也适用于区域性森林火灾风险评估，具体需

结合各区域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也

可在此评估方法的基础上，比较风险值、概率的大小

和周期的长短，并进行森林火灾风险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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